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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云南工商学院关于参与联合培养
硕士研究生的指导意见

各二级学院(部)、处（室）、中心：

为了丰富我校学科建设内涵，为支撑学校申报“硕士学

位省级立项建设（培育）单位”工作，增加硕士研究生培养

及管理经验，加强与规范学校参与其他高校、研究所等硕士

研究生联合培养（以下简称“参与联合培养”）工作，结合

学校实际，特制订本指导意见。

云南工商学院

2019 年 9 月 29 日

云南工商学院校长办公室 2019 年 9月 29日印发



附件

参与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的指导意见

第一条 合作对象：参与联合培养对象为国内外具有硕

士研究生学位授予权的各高校、研究院所等。

第二条 合作内容：参与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主要是

指由参与联合培养单位在录取硕士研究生后，由我校教师参

与其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中部分事务，包括授课、指导科学

研究、毕业论文（设计）等，取得参与联合培养单位或硕士

研究生导师认可。学校参与联合培养原则上需签订参与联合

培养协议或在相关合作协议中含有此项内容,参与联合培养

的专业与二级学院专业相同。

第三条 合作方式：各二级学院可根据实际情况，采用

“走出去”或“请进来”两种方式参与联合培养。“走出去”

即可派出符合合作要求的教师到合作单位参与联合培养，承

担部分课程的教学任务、科学研究和论文指导等工作。“请

进来”即将合作单位硕士研究生引入我校开展参与联合培养

工作，结合学校实际，提供教学场地、住宿、网络以及有关

科研和学习条件，保障硕士研究生开展学习、实习及毕业论

文等的需要。

第四条 导师遴选：参与联合培养的导师应符合以下基

本条件：（1）拥护党的教育路线、方针、政策，为人师表，

作风正派，工作认真负责；（2）熟悉专业学位教学和科研

工作，业务能力突出，能够胜任导师工作；（3）年龄原则



上在 55 周岁以下（含 55 周岁）；（4）副高及以上职称或

有博士学位，且专业对口；（5）教学、教研和科研成果较

丰厚。

第五条 导师管理：我校参与联合培养的教师由二级学

院负责遴选推荐和参与联合培养过程管理，并由科研处统一

颁发“参与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导师”证书。

第六条 培养登记：我校参与联合培养实行“一导师一

登记”，携带《云南工商学院参与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登记

表》参与联合培养工作，作为参与联合培养结果的证明性材

料，由参与联合培养单位和我校共同填写，参与联合培养工

作结束后一周内报科研处备案存档。

第七条 导师补贴：我校结合实际情况对参与联合培养

的老师进行补贴，由于参与联合培养的内容形式多样，学校

不统一制定补贴标准，补贴由各二级学院据实进行核算并从

学科建设经费中列支，但不得超过该项目的经费预算。


